
【基本案情】
被告人蒋某设立公司，后与被告

人冯某等人结成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通过添加被害人的微信，将其拉入微
信群，假扮投资老师、投资客户等方
式，进行互动引导，诱导被害人下载第
三方 APP 进行充值投资，骗取被害人
十余万元。案发后，七名被告人均退
出了违法所得，部分被告人赔偿了被
害人的损失，并取得谅解。

【法院评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法院认为，七名
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设立盘资
分离的虚假交易平台，虚构平台系正
规平台的事实，隐瞒客户入金并未进
入股票、期货市场的真相，以包装讲师
授课、进行虚假宣传、夸大获利可期性
等方式欺骗客户注册入金，并通过进
一步的诱导交易造成客户损失从而获
利，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法院判
处七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
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

【法官提示】
虚假投资理财类电信诈骗是指诈

骗分子假借投资专家等身份，诱导受
害人到被诈骗分子控制的第三方平台
进行投资。由于诈骗分子能够随时掌
握第三方平台的后台数据，故可以轻
松编造各种理由诱导受害人进行投
资，等受害人投入大量资金后，诈骗分
子会操纵平台数据，阻止被害人提现。

如何识别虚假投资理财类电信诈
骗？一是投资理财有风险，绷紧“反
诈”这根弦。面对陌生人许诺的高额
收益，请先反问自己为什么对方会给
予你这么高收益。切记天上不会掉馅
饼，不要轻信“稳赚不赔”“股神指点”
之类的诈骗话术。二是聊天交友需谨
慎，不要相信陌生人。谨慎加入各类
炒股群、荐股群，不要轻易相信聊天群
里的陌生人，他们极有可能都是引诱
你上钩的“演员”。三是投资平台要选
对，不要安装来历不明 APP 理财。正
规金融类 APP 在手机应用商城的上
架审核十分严格，需要提供相关资质
的营业执照、协议等文件。不要通过
点击网站链接或扫描二维码形式下载
投资理财 APP，投资理财应选择合法
正规的平台。

一男子因非法捕捞被警方抓获

□ 区人民检察院

2022 年 1 月，李某在浏览境外
一网站时，看到有人发帖在售卖一
种叫做“昏睡液”的东西引起了他的
兴趣。卖家宣称，将“昏睡液”滴在
饮料或者酒水内喝下去，半个小时
左右就会让人产生松弛、昏睡等效
果，帖子下面还有不少人留言反馈
产品的使用效果。

虽然卖家没有明确告知“昏睡
液”的具体成分，但是李某知道这里
面肯定是一些作用于大脑神经类的
违禁品。随后李某从卖家那里买了
一瓶“昏睡液”，卖家告诉李某会将
药水伪装成化妆品从境外寄出，并
且还一再嘱咐他，要将两人的聊天
记录都删除干净。

过了大概 20 多天，李某收到了一
个从境外寄来的包裹，打开就是此前
他订购的“昏睡液”，收到货后李某就
一直放在家里，没有使用。又过了一
段时间，李某担心自己此前买的“昏睡
液”过期失效，就又联系卖家，再次以
同样的方式购买了一瓶“昏睡液”。

案发后，公安机关在李某住处将
上述药水查获，经称量，共 20 余克。
经鉴定，从药水中检出了 γ-羟丁酸成
分。“γ-羟丁酸”是我国规定管制的第
一类精神药品，属于毒品，“咔哇潮饮”

“迷奸水”“听话水”等里面都含有这种
成分，滥用“γ-羟丁酸”会造成暂时性
记忆丧失、呕吐、头痛等症状，严重的
会导致失去意识、昏迷，甚至死亡。

近日，区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
定李某明知购买的药水是国家管制的
精神药品，仍非法寄递入境，其行为已
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
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之规定，遂以李
某构成走私毒品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最终法院判处李某拘役四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检察官提醒：
一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具有镇

静、安眠等药用功效，犯罪嫌疑人往往
将其作为抗辩理由，声称自己并不知
晓其毒品属性。不过，检察机关在办
理案件时，认定嫌疑人主观上是否明
知，并不是仅凭嫌疑人的口供，还会根
据其认知能力、生活背景、药物服用

史、有无吸贩毒史以及对物品的使
用方式等证据来综合认定。

毒品危害巨大，一直被国家严
格管控，现如今新型毒品层出不穷，
对于不法分子在网上兜售的诸如

“听话水”“神仙水”等来源、成分不
明的物品，应提高警惕，不可随意接
触。上网时也需规范自己的网络行
为，不点击、浏览非法网站，提高辨
别能力，做守法网民，共建和谐的网
络环境。

从境外购买的从境外购买的““昏睡液昏睡液””竟是毒品竟是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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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等红灯时酣睡男子等红灯时酣睡
民警及时清除隐患民警及时清除隐患

□ 区人民法院

高额回报需警惕高额回报需警惕
投资炒股莫轻信投资炒股莫轻信□ 记者 许聪

□ 通讯员 陈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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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陈卫国

本报讯 近日，有窃贼入室盗
窃他人家中名酒，之后又骑上被害
人家的电瓶车“跑路”，民警接警后
凭着这辆电瓶车将其抓获，目前，
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崇明警方
依法刑拘。

2 月 17 日一大早，上海市公安
局崇明分局港沿派出所接到辖区范

女士报警，称其家中 8 瓶价值 5000 余
元的白酒和一辆电瓶车被偷，据范女
士讲，当天她出去走亲戚没有回，当夜
家中无人。

接警民警调查发现，当日凌晨 4
时许，一男子骑着范女士家中的电瓶
车出现在合五公路，随即循线追踪，后
在陈海公路合五公路桥洞下找到被嫌
疑人丢弃的范女士家的电瓶车。在电
瓶车丢弃点附近，民警经过排查，找到

接送嫌疑人的网约车，最终锁定并抓
获嫌疑人施某。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施某对其盗
窃行为供认不讳。

据交代，2 月 16 日 22 时许，手头
拮据的施某乘公交从市区来到崇明，
一路盘算着在崇明找户人家偷东西。
17 日凌晨，施某闲晃了 2 个小时后来
到范女士农宅处，看到范女士家中的
院子里停着一辆正在充电的电瓶车，

充电电线从敞开着的窗户里拉出
来，车钥匙也遗留在电瓶车上。施
某观察过后，发现这户家中没人，便
大胆翻窗进入，在翻找到 8 瓶名贵
酒后打包递出，接着骑上院子里的
电瓶车一溜烟离开，之后联系到网
约车原路返回住地，并迅速销赃，所
得赃款 4700元。

目前，该起入室盗窃案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本报讯 2月 22日晚，城桥派出
所和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开展联
合执法行动，在城桥镇西部长江刀
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
区，抓获涉嫌非法捕捞的犯罪嫌疑
人 1名，收缴锚鱼设备 1套。

当天 22 时许，民警和渔政执法
人员联合巡逻至该水域某处时，发
现有一名可疑男子在丁坝上打着手
电，疑似在长江里非法锚鱼。民警
和渔政执法人员立即前往核查处
置，当场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抓获，
现场查获锚鱼设备 1套、花鲢鱼 3尾
约 47斤。

据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供述，自
己为了解馋，便趁着夜色，携带锚鱼
设备来到江边捕鱼。经核查认定，
该锚鱼设备属于明令禁止的渔具，
张某某已涉嫌犯罪。目前，公安机
关依法对张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了解到，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崇明本岛张网港（含）以西、北
堡港（含）以西的长江刀鲚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核心区，崇明本岛
上海长江大桥以东、北八滧港（含）
以东的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
护区为禁钓区。其余区域（含内陆
河道）可实施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
垂钓活动，垂钓行为限“一人一杆、
一线一钩”。

当前正实施长江“十年禁渔”，
公安崇明分局和区农业农村委将持
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日常监
管力度，严厉打击“锚鱼”等非法捕
捞行为和违规垂钓行为，守护好崇
明水域生态环境，确保长江“十年禁
渔”取得实效。

问：为什么要对长江实施“十年
禁渔”？

答：长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
样性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但在过去
几十年快速、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

下，长江的水域环境被破坏得越来越严
重。目前，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
了最差的“无鱼”等级，所以实行禁捕，
让长江休养生息，迫在眉睫。

问：“十年禁渔”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的？

答：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十年
禁渔”全面启动。2021年 1月 1日 0时
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长江实行
暂定为期 10 年的常年禁捕，期间禁止
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问：涉及崇明的长江禁捕范围有
哪些？

答：本区辖区内长江干流水域和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长江刀鲚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崇明段。
具体范围为：东至东经 122度 15分，西
至崇西水闸西侧，与苏州市太仓市交
界，长江北支分别与海门市、启东市交
界。具体为上述范围内沿江岸线海
塘、水闸外侧与自然水域连通的长江
口水域。岸线长 350 余公里，水域面
积 2400余平方公里。

问：崇明内陆水域的禁捕规定是
什么？

答：内陆水域常年禁止无证捕捞，
其中 2 月 16 日 12 时至 5 月 16 日 12 时
为内陆禁渔期，严禁使用地笼、电力捕
鱼等禁用渔具渔法捕捞，情节严重的，
将追究刑事责任。

问：本区哪些区域禁止垂钓？
答：1. 长江大桥以东；2. 张网港

(含)以西；3.北八滧港(含)以东；4.北堡
港(含)以西。

问：市民在崇明区垂钓有哪些注
意事项？

答：1.在禁止垂钓区域外（含内陆
河道），可实施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
垂钓活动，严格遵守“一人一杆、一线
一钩”原则。

2.禁止使用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
钓饵、窝料和添加剂及鱼虾类活体水
生生物饵料。

3.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可视性探
鱼辅助渔具垂钓或锚鱼。

4. 禁止使用船、艇、排筏、浮台等
水上漂浮物进行垂钓。

问：对垂钓渔获物有何规定？
答：1.禁止买卖交易渔获物，严禁

垂钓渔获物进入市场流通。
2. 严禁垂钓国家保护的珍贵、濒

危水生野生动物，对于误钓的应及时
报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开展收
容救护工作。

问：禁钓区内非法垂钓会面临什
么样的处罚？

答：1. 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行
垂钓或者在禁渔期携带禁用渔具进入
禁渔区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
下罚款。

2.构成其他违法行为的，按照《长
江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或者行政
法规予以处罚。

3.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问：收购、加工、销售渔获物会面
临什么样的处罚？

答：1. 没收渔获物及其制品和违
法所得，并处以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
十倍以下罚款。

2.情节严重的，吊销相关生产经
营许可证或责令关闭。

问：制造、销售禁用渔具会面临什
么样的处罚?

答：没收非法制造、销售的渔具和
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问：违反规定在禁渔区、禁渔期从
事捕捞活动的，如何处罚?

答: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
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
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
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
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
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
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第三十八条

问：违反规定在禁渔区、禁渔期
从事捕捞活动构成犯罪如何处罚？

答：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
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
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百四十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问：哪些行为属违反行政法
规？哪些行为属刑事犯罪？

答：三个关键节点：是否在禁渔
区（期）；是否使用禁用的渔具和捕
捞方法；情节是否严重。

1.非法捕捞水产品五百公斤以
上或者一万元以上的属刑事犯罪。

2.非法捕捞具有重要经济价值
的水生动物苗种、怀卵亲体或者在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捕捞水产品
五十公斤以上或者一千元以上的属
刑事犯罪。

3. 在禁渔区（期）使用炸鱼、毒
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
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
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
进行捕捞的属刑事犯罪。

4.在禁渔区（期）使用非禁用渔
具和捕捞方法的，未达到刑事案件立
案数量或金额标准的属于行政违法。

5.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数量或金
额标准的，属于刑事犯罪。

问：本区长江禁捕社会氛围是
什么？

答：1.水上不捕；2.市场不卖；3.
餐馆不做；4.群众不吃

问：发现可能涉嫌非法捕捞、
违规垂钓行为线索后怎么办？

答：群众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线
索时，可以拨打 110（公安）、12345

（市民热线）、59621692（渔政）进行
投诉举报。

“十年禁渔”相关政策问答

偷完酒还偷电瓶车偷完酒还偷电瓶车 窃贼被警方抓获窃贼被警方抓获

本报讯 2月 19日 0时 37分许，市
民马先生报警，称在长兴江南大道兴
甘路路口有一轿车长时间停止不动，
司机疑似在车内睡觉。

长兴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后，看
到该车停靠在左侧车道内，驾驶员正
在打盹，同时隔着车门都能闻到酒
味。民警连敲车玻璃 20 秒后，该驾驶
员才睡眼惺忪地醒来，当看到车外有
民警时，驾驶员不顾民警喊停，慌忙启
动汽车闯红灯逃跑。

见状，民警开车伺机将该车辆截
停，并将醉酒驾驶员闫某抓获。现场
经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闫某体内
酒精含量高达 201mg/100ml，已达到
醉驾标准。

目前，犯罪嫌疑人闫某因涉嫌危
险驾驶罪被崇明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